苏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文件
苏食药监政〔2018〕21号           

关于全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情况的通报
各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提高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行政执法案卷制作水平，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近期，市局组织开展了全市行政执法案卷专项评查活动。现将评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案卷评查涵盖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医疗器械的行政执法案卷，全市共报送参评案卷20卷，其中行政处罚案卷和行政许可案卷各10卷。为确保案卷评查取得实效，我局成立了由各基层市场监管局法制科负责人组成的案卷评查组和由市委政法委、市政府法制办、局法律顾问及公职律师等相关人员组成的专家组采取统一标准、独立评估、集中审定的形式，对参评行政执法案卷进行了评查。

从评查的总体情况看，多数案卷比较规范，能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依据准确、裁量适当、文书规范。经案卷评查组及专家组评查，优秀行政许可案卷的获奖单位为：一等奖（1名）：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等奖（2名）：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等奖（3名）：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优秀行政处罚案卷的获奖单位为：一等奖（1名）：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等奖（2名）：苏州市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等奖（3名）：太仓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本次评查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通过本次评查，也暴露出了行政执法和案卷制作工作中一些薄弱环节和典型问题。

（一）行政许可案卷

1.执法规范方面。少数案卷中未记录核查人员执法证件出示情况；部分案卷无执法人员执法证号记录；多数案卷无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部分案卷现场核查视频等资料未入卷。

2.材料核查方面。少数案卷中申请材料不符合规范；部分案卷申请审核意见表未加盖公章；部分案卷的受理通知书未加盖许可章或公章；部分案卷现场核查材料无申请人签字确认。

3.行政许可决定方面。部分案卷行政许可决定书中未引用作出该行政许可决定的法律依据或未具体到条款项及具体内容；少数案卷未附行政许可决定书或经营许可证复印件；部分案卷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缺少公章。

4.案卷制作归档方面。少数案卷未按档案管理要求进行装订；少数案卷无封皮、封底；部分案卷封皮制作、目录填写、文书顺序、页码编写、案卷装订不规范；少数案卷封皮无基本案卷信息。

（二）行政处罚案卷

1.执法规范方面。部分案卷执法文书上无执法人员签字；少数案卷授权委托书无委托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部分案卷案由表述不规范；部分案卷对违法事实的表述不完整；少数案卷法律条款引用错误；少数案卷复议机关告知错误；少数案卷文书打印错误；部分案卷文书有涂改但未经当事人确认。

2.调查取证方面。部分案卷中对涉案产品货值的认定证据不充分；部分案卷票据等直接证据上的涉案产品数量与调查笔录中的数量有出入；调查笔录未由被调查人签署确认无误意见；复印件无核对无误章。

3.程序操作方面。部分案卷中行政强制措施超期未处理；少数案卷处罚审批的日期在案审会讨论之前。

4.行政处罚决定方面。部分案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审批无负责人签字；部分案卷行政处罚的依据引用条款不全；少数案卷对有裁量幅度的行政处罚未充分说明理由和依据。

5.案卷制作归档方面。少数案卷未按档案管理要求进行装订，案卷封皮制作、目录填写、文书顺序、页码编写、案卷装订存在不规范。

三、下一阶段工作要求和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完善工作制度。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执法案卷评查工作，切实将案卷评查作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执法行为和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长效机制来抓。要以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为抓手，不断完善案卷评查、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努力提高行政执法的水平和质量。

（二）与考核进行挂钩，增强执法人员责任心。各单位应出台激励制度，将执法案卷质量作为执法人员考核的重要标准，并进行奖优罚劣。对查处或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承办人员认真分析，查找原因症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整改，使案卷评查活动真正达到查找问题、纠正问题和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目的。

（三）强化业务培训，提升执法人员能力。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业务能力的培训，通过开展优秀行政执法案卷观摩学习、行政执法案例指导等形式，着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和规章条文的学习理解能力、对违法行政行为的调查取证和分析研判能力、对行政执法文书的制作运用能力，进一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四）加强监督管理，构建执法监督长效机制。一是通过经常性监督和集中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执法监督管理，使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案卷评查工作正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督促行政执法人员精于法、善用法、严执法。二是充分发挥好合法性审查的制度功能。法制审核不仅是案审分离制度的需要，也是防止违法执法和不当执法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执法案卷制作水平的有力举措。

附件：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获奖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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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附件：

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获奖案卷

一、行政许可案卷
一等奖（1名）：常熟市碧溪新区一坐餐厅食品经营许可。

二等奖（2名）：张家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金龙舫餐厅食品经营许可；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秀萍百货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

三等奖（3名）：昆山禧陆酒业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太仓市浮桥镇东美江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食堂）食品经营许可。

二、行政处罚案卷

一等奖（1名）：苏州市嘉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标准的非吸收性外科缝线案。

二等奖（2名）：佳合医材（苏州）有限公司生产不符合注册产品技术要求的非吸收性外科缝线（丝线）案；李伟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案。

三等奖（3 名）：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使用劣药案；新越百货（苏州）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食品案；常熟市海虞镇好又多超市王市加盟店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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